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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

直升高职（专科）招生章程

★国家“双高计划”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

★国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

★国家骨干示范高等职业院校

★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

★全国首批百所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

★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创始单位

★教育部“首批职业教育德育工作实验基地”

★新疆第二产业职教园区理事长单位

★自治区培育高技能人才先进单位

★全国高职院校“服务贡献 50 强”

★全国首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校

学院简介

学院创办于 1958 年，隶属于自治区工信厅，是自治区首批成立的

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，位于乌鲁木齐市。历经 60 多年的发展，学院

现已成为国家“双高计划”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、国家优质高等职

业院校、国家百所骨干示范高职院校、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

并通过验收。

学院坚持“工学结合，知行合一”的办学理念，紧紧围绕自治区

产业发展需求，形成了化工、食品、纺织、机电等符合自治区产业需

求的专业群；常年招生专业 43 个，与新疆农业大学、新疆工程学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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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吉学院等本科院校联合培养本科专业 5 个。

学院现有教职工 655 名,其中高级职称 170 人；专任教师 488 人，

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 47%；双师型教师 280 人。学院拥有自治区

突出贡献专家 1 人，国家和自治区级教学团队 9 个、教学名师 10 人，

实训基地 5 个，自治区职业技能大师和教学能手 10 人。现有在校学生

1.6 余万人。

学院党委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理想信

念教育为核心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以全面提高人才培养

能力为关键。学院紧密围绕“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”职业教育发展为

中心，先后成立了中泰学院、统一食品学院等 13 个企业冠名产业学院，

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鲜明。牵头成立化工、纺织、食品等 3 个职教

联盟。近三年，学生获国家级技能大赛奖 7 项，获自治区级技能大赛

奖 63 项。建校 60 余年来，为自治区培养了 3 万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

人才。学院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在 95%以上，就业质量不断提升。

一、报名对象

已参加高考报名的应届考生，不含定向生，并符合以下条件：

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在读期间的所有课程，并达到所在学校及专业

的毕业要求。所有考试科目平均成绩排名在同年级同专业学生前 20%

以内（可不含最后一学期成绩），如果有学生放弃报考，可顺次递补。

二、优惠政策

对于获得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大赛其他自治区级

奖项的学生，在达到基本录取条件的情况下可优先录取。对于在校期

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或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

大赛的一、二等奖获得者，可免试入学。在同等条件下，可优先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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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就读专业与获奖项目（或中职就读专业）相对应或相近的考生。

三、成绩组成、报名方式及考试时间

我院录取成绩由文化素质科目成绩（40%）+综合素质评价成绩（60%）

两部分组成。综合素质评价考试采用钉钉线上面试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文化素质科目成绩。

文化素质科目成绩，统一使用中等职业教育在读期间所学课程总

的平均分，并按文化素质科目总分值 300 分进行权重赋分。

（二）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分值。

包括四方面内容：①基本素质题，主要测试学生的思想品德、身

体及心理素质、团队精神、特长等；②文化素养题，主要测试学生的

人文科学素质、逻辑思维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；③职业倾向题，主要

测试学生的职业认知、专业认知、职业潜质；④方法能力题，主要测

试学生的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、创新思维的能力。总分值 300 分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

①4 月 5 日前，符合报名条件的中职毕业生由所在学校推荐填写

《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各中等职业学校初审后，将符合条件的申请学生名单，分别在申请人

班级及校园内醒目位置和校园网上公示（时间不少于 3 天）。

②4 月 7 日 18 时前，各中等职业学校将公示期满且符合推优条件

的考生《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申请表》2 份、学

生成绩单(盖学校公章)、计算机等级证书及符合免试条件的获奖证书

原件和复印件、学校公示情况、考生身份证复印件 1 份、按时取得毕

业证的证明（盖学校公章）、考生本人当年的录取底册信息（盖学校

公章）、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报名汇总表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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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3）等材料统一报送我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进行审查。我院将

严格按照“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审核推荐材料，一经发现材料存

在造假行为的，直接取消考生直升专资格同时上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。

③ 4 月 8 日，审核各中等职业学校推荐的考生材料。

④ 4月 9日，在我院官网www.xjqg.edu.cn 上公布审核通过考生名单。

审核通过的考生须实名注册钉钉用户，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“新疆轻工职

业技术学院 2023 年直升专招生考试面试平台”，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信

息。

请用钉钉扫码

特别提示：考生务必要通过实名手机号注册钉钉用户，扫码登录“新

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直升专招生考试面试平台”，认真填写相关

信息，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。未按要求实名注册或未填写信息不准确的将

不予面试资格，由此造成考试影响责任自负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

4 月 10 日上午 10 时（北京时间）开始考试。

新疆轻工

职业技术

学院 2023

年直升专

招生考试

面试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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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时考试须提前实名注册钉钉用户，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，登录“新

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直升专招生考试面试平台”，按要求准确填写

相关信息并及时提交。考试当天考生务必保持手机网络信号畅通，全天登

录钉钉用户，随时保持钉钉用户开启模式，考试当天及时接听考场呼入信

号，考场连续 2 次呼叫未及时接通的考生，我院将在考试结束前再呼叫 1

次，如仍未接通，则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。

考试要求：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网上面试，考生应试环境必

须保持安静，连线接通后必须打开摄像头和语音功能，手持身份证正

面放置摄像头前，同时保持正面面向摄像头不少于 3 秒，答题过程中

必须坐姿端正，正面直视摄像头，独立完成线上面试。我院在核查考

生身份信息与实际参加考试人员信息不一致，或线上面试过程存在舞

弊情况的将根据教育部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相关法规处

理。

根据本年度录取原则，经我院招生委员会审核，确定拟录取考生

名单，考生可在 4 月 16 日至 21 日登录“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

与就业指导办公室”微信公众号或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官方网站：

www.xjqg.edu.cn 查看拟录取公示结果。

四、招生专业、计划

http://www.xjqg.edu.cn查看拟录取公示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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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

代码
专业名称

学

制

计划数

备注
小计 普通类

单列

类

420 410 10

490101 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3 10 8 2

490104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3 10 10

4901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3 10 10

580401 法律事务 3 10 10

480401 现代纺织技术 3 5 2 3

480402 服装设计与工艺 3 10 10

480303 印刷数字图文技术 3 5 5

4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3 10 10

420802 环境工程技术 3 10 10

470208 分析检验技术 3 10 10

470204 石油化工技术 3 10 10

430201 热能动力工程技术 3 10 10

460103 数控技术 3 10 10

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3 25 20 5

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10 10

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3 10 10

430101 发电厂及电力系统 3 10 10

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3 25 25

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 20 20

5101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 15 15

460206 电梯工程技术 3 5 5

430301 光伏工程技术 3 5 5

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3 10 10

5002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3 5 5

440301 建筑工程技术 3 5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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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0501 工程造价 3 10 10

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3 10 10

510205 大数据技术 3 10 10

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3 10 10

530701 电子商务 3 15 15

510307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3 10 10

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3 20 20

5305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10 10

530601 工商企业管理 3 10 10

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3 10 10

540101 旅游管理 3 10 10

590202 人力资源管理 3 10 10

570201 商务英语 3 5 5

420902 化工安全技术 3 5 5

590104 社区管理与服务 3 5 5

460609 无人机应用技术 3 5 5

五、录取原则

学院在自治区教育厅和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领导下，实施录取工作。

1.我院依据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（40%）+综合素质评

价成绩（60%）从高到低择优录取。

考生总分相同时，按中等职业教育在读期间所学专业课程总成绩

的平均分排序择优录取并分配专业。

2.思想政治考核评定不合格者将不予录取；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低

于该项总成绩三分之二的不予录取；综合素质评价过程存在舞弊情况

的不予录取并上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。

对服从专业调剂考生所报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的，将由我院调剂

录取到相应专业。不服从调剂的，则做退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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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男女生比例要求：不限。

4.身体健康状况要求：符合教育部、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》标准要求。

5.对于在校期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或自

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一、二等奖获得者，直接录取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

1.身体健康状况要求：符合教育部、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

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》标准要求，考生入学后学

院统一组织体检。

2.根据录取原则，经我院招生委员会审核，确定拟录取名单，上

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，审核通过后，我院将按照规定办理相关录取手

续。

3.已被我院录取的“直升专”考生，不能再被其它高校录取。直

升专学生不得申请转学、调整专业，学籍注册及毕业证发放按照教育

部及院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学费及住宿费标准

1.学费 3300 元/年（理工类、外语类）、3000 元/年（财经类）、

2900 元/年（文科类），学制 3 年。

2.中泰学院各专业学费 4800 元/年，学制 3 年。

3.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费 10000 元/年，学制 3 年。

4.住宿费:600 元/年、800 元/年、1000 元/年三个标准。

其它费用以新生入学报到须知为准。

七、奖助措施

学院具有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，并为特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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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具有完善的奖助学金制度，并设有：

1.国家奖学金 8000 元/年，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/年，国家助

学金一等 4400 元/年、二等 3300 元/年、三等 2200 元/年。

2.自治区人民政府励志奖学金 6000 元/年，自治区人民政府高校

助学金一等 3000 元/年、二等 2000 元/年、三等 1000 元/年。

3.学院奖学金一等 2000 元/年、二等 1000 元/年、三等 500 元/

年。

同时还可为特困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。

八、毕业证

（一）毕业时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全日

制普通大专毕业证书。

（二）优秀毕业生经推荐可参加专升本考试，符合条件的可升入

本科学习，成绩合格者获取本科院校相关学士学位及本科毕业证书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咨 询 电 话：0991-6850027（传真）、6860800

监督举报电话：0991-6850034

网 址：http：//www.xjqg.edu.cn

通讯地址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乐民路 1023 号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招

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。邮政编码：830021

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

官方微信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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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申请表；

2.XX 学校毕业生成绩单样表；

3.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报名汇总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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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
1寸

免冠

照片

民族 身份证号

入学时间 考生号

就读学校 学习专业

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

报考学校 报考专业

在校表现

及获奖情

况
申请考生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就读学校

推荐意见 是否推荐免试（ ）

校长（签字）： 学校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录取学校

录取意见
主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院校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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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XX 学校毕业生成绩单

姓名： 专业： 班级：

学期 课程 成绩 学期 课程 成绩

第
一
学
期

第
四
学
期

第
二
学
期

第

五

学
期

第
三
学
期

第

六

学
期

成
绩

总分 教务科意见：

平均分 (盖章)

专业排名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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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3年优秀中职毕业生直升高职（专科）报名汇总表
填报学校

（盖章）：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

号

考生

号
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毕业类别 中职专业 报考专业 毕业学校 本人电话 家庭电话

备注

（是否

加分及

免试）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